关于做好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系统（企业端）填报录入工作的通知

南建安监〔2021〕25 号
各监理企业：
　　为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实时掌握我区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和重大危险源情况，需各监理企业在《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系统（企业端）》录入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和实时重大危险源情况，为确保填报的真实、完整、准确、及时性，压实责任主体主动报告的责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1.监理企业应按施工许可证为单位，按实际施工情况录入工程进度和重大危险源情况，重大危险源为工程项目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监督告知书列明的重要施工节点。录入频率为至少每半月一次，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可增加录入频次。
　　2.系统中“工程进度”信息在系统菜单选择，特殊进度可选择最接近的进度选项，然后在备注说明。一个施工许可证有多个子单位工程的，按进度最快的子单位工程进度为准，其他子单位工程进度录入备注内；“项目目前存在的危险源”根据实际的施工阶段情况勾选目前存在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或监督告知书列明的重要施工节点；已竣工验收的工程项目不需录入。
　　二、录入的网址与账号
　　1.企业用户账号均在工程项目报监成功后由系统自动生成。
　　2.登录网址：http://jszj.nanhai.gov.cn/Current/QYLogin
　　3.用户账号：工程项目工程受监号（例如：XX-XX-XX-XXXX）
　　4.初始密码：666666（首次登录后请自行修改登录密码）
　　5.若在填报录入过程中遇到问题或系统操作上需要解答的请径直向我站联系。
　　三、管理措施
　　如发现系统中在建工程项目实际填报的工程进度和目前存在的重大危险源与现场实际不符，有漏报、瞒报、误报、延迟报的，我站将对监理单位进行查处，对有违反《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行为的相关人员和企业发出《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质量安全违规行为记分通知书》或通报批评、扣企业诚信分等，情节严重的上报局予以行政处罚。
　　本通知自2021年7月1日起生效，原《关于做好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系统（企业端）填报录入工作
　　的通知》（南建安监〔2017〕25号）同时废止。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2021年6月30日
　　（联系人：黄铭华，联系电话：0757-8623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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